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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2017-019 

证券代码：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2017-019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规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以 2016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为基础，结合 2017 年度业务开展

情况，对 2017 年度公司同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进行合理预计，预计

总金额为 196,350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38,336 万元。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工作履行审议程序如下： 

1、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董事长王东升先生、副董事长谢小明

先生、董事王京女士、张劲松先生、刘晓东先生)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3、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4、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5、本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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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市场价格          900                  5            14

 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200                30          107

 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75,000          3,352    17,219

 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                   -              5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180                  2               -

   76,280          3,389    17,345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市场价格    80,000          3,771    19,441

 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                   -              5

 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100                61          722

 Cnoga Medical Ltd. 市场价格    35,000              213               -

 115,100          4,045    20,168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市场价格          200                33            81

 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600              103          300

 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                   -          126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120                24            82

         920              160          589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接受修理改造、

加工服务等
市场价格          900                76          233

 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3,000                   -               -

     3,900                76          23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市场价格            50                  2              1

 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100                10               -

         150                12              1

 提供劳务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2017年1-3月已

发生金额

 销售商品

小计

 向关联人采购配

套材料、设备
 采购原材料

及设备

 租赁收入

 接受劳务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内容

小计

 提供修理改造、

咨询服务等

小计

小计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动力、能源

等

上年发生金额

小计

 房租、设备租赁

收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14           150 0.01% 91%

 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          107           150 0.13% 29%

 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7,219   110,000 0.29% 84%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10 0.00% 100%

 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5             20 0.00% 75%

   17,345   110,330 0.29% 84%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19,441      65,000 0.41% 70%

 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5           200 0.00% 98%

 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722        1,500 0.02% 52%

   20,168      66,700 0.42% 7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81           200 0.10% 60%

 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          300           300 0.36% 0%

 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26           600 0.00% 79%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           500 0.00% 84%

         589        1,600 0.71% 6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接受修理

改造、加

工服务等

         233           600 0.33% 61%

         233           600 0.06% 61%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1             50 0.00% 98%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0 0.00% 100%

             1           140 0.00% 99%

 销售商品

关联交易

类别

 房租、设

备租赁收

入

小计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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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1）公司 2016 年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销售

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预计对关联方的动力能源收入，实际

部分交易未达成。 

（2）公司 2016 年度与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

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冠捷集团调整与本公司交易的子公司主体，

部分交易未通过本公司的关联方进行。 

（3）公司 2016 年度与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

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预计对关联方的动力能源收入，实际交易未达

成。 

（4）公司 2016 年度与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

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与本公司在实际销售业务中部分交易未

达成，且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不再是

本公司关联方。 

（5）公司 2016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商

品采购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供应商，在实际

采购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6）公司 2016 年度预计与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采购商

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供应商，在实际采购

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7）公司 2016 年度与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实际与预

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供应商，在实际采购业务中部分

交易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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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 2016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租

赁收入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客户，在实际租

赁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9）公司 2016 年度与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租赁收入实

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预计租赁本公司办公场所，实际租赁

期限较预计缩短。 

（10）公司 2016 年度预计与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与

预计租赁收入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预计租赁本公司的办公场所，实

际租赁业务与预计差异较大。 

（11）公司 2016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接受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工程设备维

修等劳务，实际业务量未达到预计金额。 

（12）公司 2016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提供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

实际业务量未达到预计金额。 

（13）公司 2016 年度与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实

际与预计差异的原因为：预计与关联方的管理咨询业务，实际未发生。 

2、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经独立董事核查，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系因客户需求变化导致，是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行为，上述差

异不构成对公司经营业绩的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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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岩      

注册资本：130,737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2 号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

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子基础原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

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

子类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品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

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2,359 亿元、净资产 1,060 亿元、营业收入 782 亿元、利润总额 35 亿元。 

4、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

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二）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安乐 

注册资本：美元 1,83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  

经营范围：加工、生产电子枪零部件及电子枪、IT 产品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影像显示零部件、精密金属零部件；开发电子枪零部件

及电子枪、IT 产品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影像显示零部件、精密金属

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模具批发；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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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总

资产 8,447 万元、净资产 183 万元、营业收入 10,990 万元、净利润-1,349

万元。 

4、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安乐   

注册资本：美元 2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端子、连接器、压着机；销售自产产品；

货物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日端电子限公司总资产 12,175

万元、净资产 10,17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5,340 万元、净利润 2,819

万元。 

4、北京日端电子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 

（四）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谢继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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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美元 2,173.91 万元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06 号  

经营范围：生产液晶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数字电视、

液晶显示模组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生产用工模具；塑料加工；开发液

晶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数字电视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生产

用工模具；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业务（涉及专项

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

资产 190,124 万元、净资产 29,28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16,855 万元、

净利润 3,634 万元。 

4、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五）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东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北路 3 号 1 号楼 P11 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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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资

产 3,151 万元、净资产 1,558 万元、营业收入 5,797 万元、净利润 587

万元。 

4、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日常交易正常，往来款

项均能按时支付，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六）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薛文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66.6666 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 11 号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

电脑配件及耗材的技术开发；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电脑

配件及耗材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产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

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曾经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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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7,521

万元、净资产 7,634 万元、营业收入 364 万元、净利润 25 万元。 

4、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 

（七）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经济开发区采和路 1 号 

经营范围：装配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具体包括动力模块电机系

统装配、动力模块电池系统装配以及动力模块电控系统装配）；生产电

动乘用车；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汽车、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

备、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软件开发；经济贸易咨询；汽

车装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筹备新能源汽车整

车、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1,646,008 万元、净资产 502,623 万元、营业收入 1,057,623 万元、净

利润 18,688 万元。 

4、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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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noga Medical Ltd.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以色列 Or Akiva 市 

主要产品：无创多参数检测仪、无创组合血糖仪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Cnoga Medical Ltd.总资产 551 万美

元、净资产 149 万美元、营业收入 60 万美元，净利润-444 万美元。 

4、Cnoga Medical Ltd.与本公司日常交易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

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销售商品与采购原材料：上述关联方为本公司产品的上、下游

配套及相关企业，且与本公司已具有多年的业务配套供应与采购交易

关系。与上述关联方的销售商品与采购原材料交易属于本公司的日常

业务活动，该等交易是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进行

的，定价依据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同

时，本公司的业务具有独立性，本公司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均坚持

多家配套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经营产生依赖影响。 

2、租赁业务：本公司向关联企业出租厂房的价格，以本公司所在

区域厂房租赁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协商确定，定价依据合理，

相关交易公平、公正。 

3、接受劳务与提供劳务：本公司向关联企业提供劳务、接受劳务

的价格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确定，交易定价依据

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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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

及关联方利益。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公司与各关联方已形

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能为公司提供持续、稳

定的原材料；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公司可利用其销售平台，扩大销

售渠道；租赁方面与劳务方面的关联交易，本着就近互利的原则，通

过就近的房屋租赁、劳务交易可以降低关联双方的运营成本，双方交

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以上关联

交易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不构

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且对本公司主业的独立性无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于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在 2017 年度日常经营过程中将发生

的交易，交易安排合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

的持续发展；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损害其他

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4 月 2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规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2016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为基础，结合2017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对2017年度公司同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进行合理预计，预计总金额为196,35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38,336万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工作履行审议程序如下：
	1、2017年4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董事长王东升先生、副董事长谢小明先生、董事王京女士、张劲松先生、刘晓东先生)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3、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4、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5、本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二）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公司2016年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预计对关联方的动力能源收入，实际部分交易未达成。
	（2）公司2016年度与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冠捷集团调整与本公司交易的子公司主体，部分交易未通过本公司的关联方进行。
	（3）公司2016年度与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预计对关联方的动力能源收入，实际交易未达成。
	（4）公司2016年度与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与本公司在实际销售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且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自2016年12月1日起不再是本公司关联方。
	（5）公司2016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商品采购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供应商，在实际采购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6）公司2016年度预计与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供应商，在实际采购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7）公司2016年度与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供应商，在实际采购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8）公司2016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租赁收入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客户，在实际租赁业务中部分交易未达成。
	（9）公司2016年度与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租赁收入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预计租赁本公司办公场所，实际租赁期限较预计缩短。
	（10）公司2016年度预计与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与预计租赁收入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预计租赁本公司的办公场所，实际租赁业务与预计差异较大。
	（11）公司2016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接受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工程设备维修等劳务，实际业务量未达到预计金额。
	（12）公司2016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实际业务量未达到预计金额。
	（13）公司2016年度与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实际与预计差异的原因为：预计与关联方的管理咨询业务，实际未发生。
	2、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独立董事核查，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系因客户需求变化导致，是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行为，上述差异不构成对公司经营业绩的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岩
	注册资本：130,737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2号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子基础原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子类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品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2,359亿元、净资产1,060亿元、营业收入782亿元、利润总额35亿元。
	4、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安乐
	注册资本：美元1,83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
	经营范围：加工、生产电子枪零部件及电子枪、IT产品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影像显示零部件、精密金属零部件；开发电子枪零部件及电子枪、IT产品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影像显示零部件、精密金属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模具批发；技术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总资产8,447万元、净资产183万元、营业收入10,990万元、净利润-1,349万元。
	4、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安乐
	注册资本：美元2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端子、连接器、压着机；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日端电子限公司总资产12,175万元、净资产10,17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5,340万元、净利润2,819万元。
	4、北京日端电子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谢继琮
	注册资本：美元2,173.91万元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06号
	经营范围：生产液晶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数字电视、液晶显示模组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生产用工模具；塑料加工；开发液晶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数字电视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生产用工模具；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业务（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资产190,124万元、净资产29,28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16,855万元、净利润3,634万元。
	4、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东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北路3号1号楼P11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3,151万元、净资产1,558万元、营业收入5,797万元、净利润587万元。
	4、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日常交易正常，往来款项均能按时支付，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薛文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1,666.6666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11号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电脑配件及耗材的技术开发；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电脑配件及耗材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产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曾经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7,521万元、净资产7,634万元、营业收入364万元、净利润25万元。
	4、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注册资本：人民币320,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经济开发区采和路1号
	经营范围：装配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具体包括动力模块电机系统装配、动力模块电池系统装配以及动力模块电控系统装配）；生产电动乘用车；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汽车、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备、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软件开发；经济贸易咨询；汽车装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筹备新能源汽车整车、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1,646,008万元、净资产502,623万元、营业收入1,057,623万元、净利润18,688万元。
	4、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以色列Or Akiva市
	主要产品：无创多参数检测仪、无创组合血糖仪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Cnoga Medical Ltd.总资产551万美元、净资产149万美元、营业收入60万美元，净利润-444万美元。
	4、Cnoga Medical Ltd.与本公司日常交易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销售商品与采购原材料：上述关联方为本公司产品的上、下游配套及相关企业，且与本公司已具有多年的业务配套供应与采购交易关系。与上述关联方的销售商品与采购原材料交易属于本公司的日常业务活动，该等交易是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进行的，定价依据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同时，本公司的业务具有独立性，本公司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均坚持多家配套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经营产生依赖影响。
	2、租赁业务：本公司向关联企业出租厂房的价格，以本公司所在区域厂房租赁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协商确定，定价依据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
	3、接受劳务与提供劳务：本公司向关联企业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的价格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确定，交易定价依据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公司与各关联方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能为公司提供持续、稳定的原材料；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公司可利用其销售平台，扩大销售渠道；租赁方面与劳务方面的关联交易，本着就近互利的原则，通过就近的房屋租赁、劳务交易可以降低关联双方的运营成本，双方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以上关联交易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且对...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在2017年度日常经营过程中将发生的交易，交易安排合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